
基隆市衛生局 113 年度醫院督導考核表 

藥癮戒治業務 

醫院名稱:                                          督考日期：          

（適用衛生福利部指定藥癮戒治機構及替代治療執行機構-□美沙冬替代治療□丁基原啡因替代治療） 

醫療院所名稱  

機構地址  

機構聯絡人及電

話、電子信箱 
 

 

前次輔導或督核意見 目前改善進度 

項目 意見內容 
改善狀況 改善情形 

(或尚未改善理由) 已完成 執行中 未完成 

  □ □ □  

  □ □ □  

                                                   (篇幅不足請自行列印) 

姓名 醫事人員類別 管制藥品使用執

照及專科證照 

最近一次藥癮戒治訓練

日期 (請檢附證書影本) 

備註 

 

□精神專科醫師 

□藥        師 

□護  理 人 員 

□臨床心理師 

□職能治療人員 

□社會工作人員 

□其他         

 

 □專任 

□兼任 

 

□精神專科醫師 

□藥        師 

□護  理 人 員 

□臨床心理師 

□職能治療人員 

□社會工作人員 

□其他         

 

 □專任 

□兼任 

 

□精神專科醫師 

□藥        師 

□護  理 人 員 

□臨床心理師 

□職能治療人員 

□社會工作人員 

□其他         

 

 □專任 

□兼任 

                                                             (篇幅不足請自行增加) 

 



基隆市衛生局 113 年度醫院督導考核表 
（適用衛生福利部指定藥癮戒治機構及替代治療執行機構(美沙冬、丁基原啡因替代治療)） 

 

項目 評核內容 評核細項 
自

評 

得

分 
辦理情形 

1 

前次查核或輔導是否

進行後續改善事宜。

(3分) 

全部改善：3分 

未完成 1項扣 5分 
   

 

2.設立藥癮戒治服務照護流程與品質管理機制(22分) 

2.1 

訂定藥癮戒治個案醫

療轉介、服務流程、

給藥規範(含居家隔

離及居家照護個案之

服藥措施)、追蹤管理

機制等，並製作服務

手冊。(3分) 

內容完整及書面資料完整：3分 

大部分符合：2分 

無：0分 
  

依藥物成癮特性分

級，擬訂適合的轉

介處遇流程。 

2.2 

是否成立藥癮戒治推

動小組，並制定跨單

位分工合作機制。 

(3分) 

成立藥癮戒治推動小組並制定跨單位

分工合作機制：3分 

皆無：0分 
  

 

2.3 

院內設置藥癮戒治業

務聯絡之單一窗口，

且小組成員知悉窗口

聯絡方式。(1分) 

設置藥癮戒治業務聯絡之單一窗口，

且小組成員知悉窗口聯絡方式：1分 

皆無：0分 
  

 



2.4 

落實「藥酒癮醫療

個案管理系統」之

資料維護之即時

性、完整性。(15

分) 

評核細項 
確實

完成

100% 

  

(1) 紀錄上線率公式： 

紀錄落實登載系統人數

貴院戒癮治療個案數
×100% 

(請依指標定義計算公

式列出分子及分母。) 

(2) 處置紀錄均需登

載「藥酒癮醫療個

案管理系統」及，

應包含「初診評

估」、「追蹤評估」

及相關表單，針

對 治 療 處 置 部

分，會將個案的

門診紀錄 (僅限

於精神科，且前

三 診 斷 碼 有 成

癮)、尿篩也都納

入計算。 

(3) 醫療院所須於

「藥酒癮醫療個

案管理系統」之

醫療院所基本資

料維護/藥酒癮

臨床服務/藥癮/

司法或行政處分

欄位，勾選提供

「緩起訴附帶命

令」者，其收治

之個案始納入分

子計算。 

(4) 任一項未完成該

細項：0分 

醫療院所基本資料維護更新 

(臨床服務內容更新完成) 
5分   

司法強制戒癮之個案 

(治療處置紀錄上線率) 
10分   

 

 

 

 

 

  



3.相關服務(20分) 

3.1 

行銷宣導:  

於院內明顯處(如公布

欄、跑馬燈、數位電子

看板或電視等)擺放、

張貼或播放藥物濫用防

制相關資訊，並推廣毒

品危害防制中心諮詢專

線 0800-770-885。(2

分) 

行銷方式或管道≧5項：2分 

行銷方式或管道＜5項：0分   

(1) 現場查察是否有

放置單張及張貼

海報，照片成果一

份供中心留存(含

電子檔)。 

(2) 毒防諮詢專線需

加 註 衛 福 部

logo。 

參與衛福部藥癮治療費

用補助方案之指定藥癮

戒治機構，均有公布藥

癮醫療服務及補助資訊

（1分） 

符合：1分，未符合：0分   

3.2 

辦理藥癮識能相關教育

訓練(非精神科之醫事

人員，如婦產科、泌尿

科、神經內科等)醫事人

員。(5分) 

2場(至少 60人)以上：5分 

1場(或少於 60人)：2分 

沒有辦理：0分 

若為精神專科醫院，請針對院內同

仁辦理，參與人數達全院工作人員

1/2以上：5分；不足 1/3：0分 

  

(3) 當年度活動或講

座之計畫書。 

(4) 人員簽到表。 

(5) 照片(請準備各場

次成果一份，供中

心留存，含電子

檔)。 

(6) 依據宣導對象統

計問卷，並進行問

卷調查及回收。 
3.3 

結合轄內特色藥癮醫療

方案或藥癮醫療服務成

果，透過多元管道進行

宣導及推廣(如辦理藥

癮係屬慢性疾病宣導活

動或講座，含院內、民

眾、社區、校園、青少年、

成人)。(3分) 

3場以上：3分 

1-2場：2分 

未辦理：0分 
  

3.4 

針對藥癮治療個案（含

一、二級）之共病照護

機制(如 GI、GU、CVS、

OB-GYN等有施用毒品之

虞，轉診戒癮醫療或藥

癮者有其他科別需求，

如 GU、NM、牙科等雙向

轉診流程)，並有其執

行成果。(5分) 

完整共病照護機制(含步驟)並有執

行成果：5分 

僅有機制或部分成果：2分 

無：0分 

 

  

(1) 如僅為藥癮戒治

精神專科，應有跨

院外相關單位合

作機制。 

(2) 執行成果應包含

C型肝炎及 HIV等

共病醫療執行量

能。 

*可截取轉診畫面 



3.5 

設立與「非醫療處遇系

統」之轉介機制(如就

業中心、中途之家及其

他社福單位等)間之合

作及轉介與轉銜機制之

具體策略。(4分) 

內容完整及書面資料完整：4分 

大部分符合：2分 

僅部分資料符合：1分 

無：0分 

  

不包含本表考核項目

6.5 項地檢署轉介緩

起訴個案機制。 

4.專業人力配置情形(12分) 

4.1 

精神專科醫師、藥師、

護理人員、臨床心理

師、職能治療人員、社

會工作人員至少各一

名。且完成 8小時以上

藥癮治療相關訓練。 

(8分) 

1. 將各類成癮治療人力核實登

錄藥酒癮醫療個案管理系

統，且人力配置情形符合鴉

片類物質成癮替代治療作業

基準。 

符合：3分，不符合：0分 

2. 上述成癮治療人力，參加 8小

時以上藥癮治療相關訓練完

成率。  

100%：5分，未完成：0分 

  

(1) 訪查前請填具藥

癮戒治人員名冊，

當場檢閱訓練證

書。 

(2) 個案管理人員亦

需完成相關訓練。 

4.2 
替代療法個案管理人

力比。(4分) 

人力比≦50：4分 

70≧人力比＞50：3分 

人力比＞70：1分 
  

人力比為每位個案管

理員提供服務之個案

量，計算方式為個案管

理員人數:個案人數。 

(1) 個案管理員定義

為提供替代療法，

並進行個案追蹤、

衛教等相關諮詢

及行政工作者。

(專責給藥業務者

不列入計算)。 

(2) 個案定義為目前

正參加替代療法

者(服用美沙冬及

丁基原啡因者)。 

*提供戒治團隊各人員

近三個月輪值表。 

5.醫療服務可近性(6分) 

5.1 

美沙冬給藥時間 

平日、平日非上班、例假

日。(6分) 

1. 每日給藥時間 

＞6小時：3分 

6〜5小時：2分 

＜5小時：0分 

2. 平日非上班、例假日 

＞3小時：3分 

3〜2小時：2分 

＜2小時：0分 

  

(1) 平日(非假日)時間

為週一至週五。 

(2)平日非上班時間:

除上述日之外的

時段。 

(3)例假日時間為週六、

日及國定例假日。 

*提供佐證資料(如給



丁基原啡因 

每週看診給藥時間。 

(6分) 

給藥時間≧7小時：6分 

7＞給藥時間≧5小時：4分 

給藥時間＜5小時：0分 

藥時間表)。 

*同時執行兩項業務，

得分為兩項分數總和

的平均。 

 

6.醫療服務品質(37分) 

6.1 

美沙冬 

參與替代治療新收個

案持續治療 6 個月(至

少 180 天)之留置率。

(4分) 

留置率≧80%：4分 

80%＞留置率＞70%：2分 

留置率＜70%：0分 

  

檢閱書面資料審核及

聽取口頭說明。 

*同時執行兩項業務，

得分為兩項分數總和

的平均。 

*詳如附表 1 
丁基原啡因 

個案攜回之處方劑量

至多二週。(4分) 

個案攜回處方劑量≦二週:4分 

個案攜回處方劑量＞二週:0分 

6.2 

美沙冬 

參與替代治療藥癮個

案之出席率。(4分) 

出席率≧90%：4分 

90%＞出席率＞80%：2分 

80%＞出席率≧70%：1分 

出席率＜70%：0分 

  

按時回診率公式： 

於當次處方到期日前 7

日至處方到期日後 14

日內實際回診人次和/

當次處方到期日應回

診人次和×100%。 

*檢閱書面資料審核及

聽取口頭說明。 

*同時執行兩項業務，

得分為兩項分數總和

的平均。 

*詳如附表 1 

丁基原啡因 

參與替代治療藥癮個

案之按時回診率。 

(4分) 

按時回診率≧90%：4分 

90%＞按時回診率＞80%：2分 

80%＞按時回診率≧70%：1分 

按時回診率＜70%：0分 

6.3 

藥癮者(含非鴉片類)

需接受愛滋篩檢抽血

檢驗。(1分) 

藥癮者每人每年至少接受抽血

檢驗 1次。 

是：1分 否：0分 
  

依據「衛生福利部辦

理性傳染病、急性病

毒性肝炎或藥癮病患

全面篩檢愛滋病毒計

畫」，由醫護人員給予

篩檢前衛教和諮詢，

說明愛滋病毒檢驗對

其重要性及益處。篩

檢前必須徵得受檢者

的同意，同意形式不

拘，採書面方式或口

頭形式均可，在取得

受檢者同意後進行採

血工作。 



6.4 

替代治療個案篩檢出 C

型肝炎後執行轉介或

治療。(8分) 

C肝篩檢率≧90%：4分 

C肝篩檢率＜90%：0分   

C肝篩檢率即為醫院

針對所有藥癮個案進

行 C肝篩檢之比率，

其公式計算：當年度

接受 C肝篩檢人數/

前一年度未結案及當

年度新收案之替代治

療個案（分子分母皆

不包含已檢出或曾檢

出 C肝陽性個案人

數）。 

轉介治療完成率≧90%：4分 

90%＞轉介治療完成率＞85%：3分 

85%＞轉介治療完成率＞80%：2分 

無：0分 

  

轉介治療完成率即為

評估未接受 C肝治療

之 C肝帶原個案治療

其意願與動機，針對

有意願者，依 C肝共

病照護之轉介與就醫

流程，引導個案完成

肝膽腸胃科門診報到

及就醫評估等程序，

其公式計算： 

接受治療轉介人數/未

接受 C肝治療之 C肝

帶原個案人數*100%。 

6.5 

配合地方法院檢察署辦

理第一、二級緩起訴戒癮

治療並訂定第一、二級緩

起訴戒癮治療規範、轉介

與轉銜機制之具體策略

及執行步驟。(2分) 

內容完整且資料正確：2分 

部分資料符合：1分 

無:0分 

   

6.6 

每月統計量能提供衛生

局及地檢，並提供二級團

體治療課程模式及成果

(5分) 

內容完整且資料正確：5分 

大部分符合：3分 

僅部分資料符合：1分 

無：0分 

  

*提供佐證資料(如課

程表、內容及紀錄等)。 

6.7 

製作美沙冬(丁基原啡

因)、第一、二級藥癮戒

治執行成果分析(含個案

人口及臨床特性說明

等)。 (3分) 

內容完整且資料正確：3分 

大部分符合：2分 

僅部分資料符合：1分 

無：0分 

  

*請填具附表 2資料。 

6.8 

依不同個案需求發展特

色藥癮醫療及處遇服務

成果發表，媒體露出至少

3則。(4分) 

媒體露出≥3則：4分 

媒體露出 2則：3分 

媒體露出 1則：2分 

未辦理：0分 

  

提供電子檔及紙本予

衛生局留存。 

6.9 配合衛生局辦理一場特 媒體露出≥3 則：4 分   *提供電子檔及紙本予



色藥癮醫療及處遇服務

成果發表，媒體露出至少

3則。(4分) 

媒體露出 2 則：3 分 

媒體露出 1 則：2 分 

未辦理：0分 

衛生局留存。 

6.10 

配合衛福部與本局辦理

藥癮醫療補助或處遇相

關計畫，並按時繳交每月

個案清冊及期中、期末成

果，上述資料需確保其正

確性。(2分) 

如期繳交且資料正確：2分 

逾時繳交≦2次：1分 

逾時繳交＞3次：0分 

  

*審核期間為前次督核

至本年度督核。 

加 

分 

項 

結合大專院校或志工團

體投入毒品防治工作，發

展多元志工角色及功能

(如陪伴型志工)。(3分) 

請具體說明   

 

依貴院個案特性及特殊

個案需求(如懷孕婦女、 

女性、青少年、藥愛、C

型肝炎共病等)或開發具

特色之毒品個案介入方

案。（6分） 

請具體說明（如：處遇內容、執

行方式、執行時程或頻次、處遇

人員及具體執行成果）。 

  

不包括一般反毒宣導

活動。 

  總分 100  
 

 

＊考評依據:藥物成癮戒治作業條例第 21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指定藥癮戒治機構作業要點。 

＊此次考評分數如未達 70分，本局將於當年度進行複查。 
 

醫院填表人職稱/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基隆市衛生局 113 年度醫院督導考核表意見表 

藥癮戒治業務 

醫院名稱:                                          督考日期：          

 

 

衛生局人員：                                 

機構陪同人員：                              



 

附表一、替代治療個案遵從醫囑概況 

統計成果：113年 01月~113年 06月 

美沙冬 丁基原啡因 

服藥出席率 6個月（180天）留置率 預約回診日前 7天至後 14 天內回診率 

應服藥 

人日數 

A 

實際服藥

人日數 

B 

出席率

(%) 

B / A 

新收個 

案人次 

C 

結束療程人次 

D 留置人次 

E 

留置率

(%) 

E / (C-

D) 

應回診 

人次 

F 

預約回診日前 

結束療程人次 

G 
實際回 

診人次 

H 

回診率

(%) 

H / (F-

G) 
不可抗 

拒原因 

完成 

治療 

不可抗 

拒原因 

完成 

治療 

             

註： 

1.本表可自「藥酒癮醫療個案管理系統」→「資料統計及決策分析」→「補助方案報表」→「替代治療個案遵從醫囑概況表」匯出，欄位格式以系

統為準。 

2.本表統計對象，係於各替代治療執行機構接受美沙冬及丁基原啡因治療之個案，不列計跨區給藥人日數。 

3.本表統計區間：(A)、(B)、(F)、(G)、(H)：期中成果統計區間為 113年 1月 1日至 113年 6月 30日。； (C)、(D)、(E)：112年 1月 1 日至 112年

12月 31日。 
4：本表服藥出席率，係指「成果統計區間」接受美沙冬治療個案依處方開立之應服藥人日數中，實際服藥人日數比率。 

   ․公式：〔實際服藥人日數 / 應服藥人日數〕× 100% 

   ․應服藥人日數，係指各治療機構於「成果統計區間」具有效處方之之應服藥人日數。 

   ․實際服藥人日數，係指應服藥人日數中，實際於治療機構、跨區給藥機構或衛星給藥機構服藥之人日數。 

5：本表 6 個月（180 天）留置率，係指「成果統計區間」新收之美沙冬治療個案人次中，持續參與（留置）療程達 180 天以上之比率。 

   ․公式：〔留置人次 /（新收個案人次 -「不可抗拒原因或完成治療」結束療程人次）〕× 100% 

   ․6 個月（180 天）留置天數，係指個案自「療程起日」至「查詢日（哪一天查詢）」，已持續治療≧180 天。個案於成果統計區間有多筆「療程

起日」紀錄，均會納入計算，並依實際狀況計入「新收個案人次」、「結束療程人次」及「留置人次」。 

   ․新收個案人次，係指「療程起日」落在「成果統計區間」之個案人次。 



 

   ․結束療程人次，係指發生不可抗拒原因（含：死亡、遷出、入監、入少年矯正機關、其他疾病住院、轉院/轉診、生產、兵役）或經診斷認屬

完成治療（含：醫師評估可終止、依循治療計畫完成治療）而結束療程之個案人次。 

   ․留置人次，係指符合「成果統計區間」之療程新收個案中，截至「查詢日」仍持續參與（留置）療程達 180 天以上之個案人次。 

6.本表預約回診日前 7 天至後 14 天內回診率，係指丁基原啡因療程預約回診日落在「成果統計區間」或「成果統計區間前但至成果統計區間尚未

回診」之應回診人次中，於「預約回診日」前 7 天至後 14 天內回診之比率。 

   ․公式：〔實際回診人次 /（應回診人次 - 預約回診日前「不可抗拒原因或完成治療」結束療程人次）〕× 100% 

   ․預約回診日，係指於醫療資訊系統（HIS 系統）或本系統設定之個案下次回診日。若未設定，則為處方到期日次日。 

   ․預約回診日前結束療程人次，係指於預約回診日前發生不可抗拒原因（死亡、遷出、入監、入少年矯正機關、其他疾病住院、轉院/轉診、生

產、兵役）或經診斷認屬完成治療（醫師評估可終止、依循治療計畫完成治療）而結束療程之個案人次。 

   ․實際回診人次，係指於「預約回診日」前 7 天至後 14 天內回診之個案人次。成果統計區間有多次回診狀況，均會納入計算。 

  



 

附表二、一、二級藥癮戒治執行成果分析 

                                                                              統計成果：□ 113年 01月~113年 06月 

□ 113年 01月~113年 12月 

 

 

 

 

 

 

 

 

 

 

 

 

 

 

 

 

 

 

 

 

 

 

 

 

 

一級藥癮者人口特性分析 

 全院總治療人數 緩起訴治療人數 

美沙冬 丁基原啡因 美沙冬 丁基原啡因 

性別 

男     

女     

總計 
 

   

年齡 

未滿 18歲 
 

   

18歲以上

未滿 30歲 

 

   

30~40歲 
 

   

40~50歲 
 

   

50~60歲 
 

   

60歲以上 
 

   



 

 

 

 

 

 

 

 

 

 

二級藥癮者人口特性分析 

 全院總治療人數 緩起訴治療人數 

門診 團體 其他(可自行補充) 門診 團體 其他(可自行補充) 

性別 

男       

女       

總計       

年齡 

未滿 18歲       

18歲以上

未滿 30歲 
      

30~40歲       

40~50歲       

50~60歲       

60歲以上       


